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作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

真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申

报会计师的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查阅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资料、信息，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沟

通，认为本次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可聘任。 

我们对本次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的事项事前认可，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纳超洪、黄伟民、赵健梅 

2021年1月5日 


